
被销毁的部分非法狩猎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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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、医院、银行、汽车站……一场场反恐防暴、消防安
全培训演练， 有效提升保安和工作人员的应急能力；成
立“医警联动醒酒治疗室”，醉酒人员在这里得到专业医
疗照护，既防范了意外风险，也是宣传文明饮酒的阵地；
物业、商户 、志愿者组成的“义警 ”队伍 ，活跃在街头巷
尾 ，每个店铺都是一个 “观察哨 ”，每位居民都是 “安全
员”。

平安，从来不是公安的“独角戏”。 荷塘分局把散落
在各行各业的力量激活起来，让银行柜台、商铺店面、小
区物业都成了平安建设的“合伙人”。

警力精准发力 破案调解“快准稳”

“这么快就把案件破了？ ”3 月 9 日中午，当茨菇塘
派出所办案民警陈林涛告知受害人嫌疑人被抓获时，电
话那头满是惊讶和难以置信。从凌晨接连发生 8 起砸车
窗盗窃案，到中午嫌疑人落网，仅仅过去 5 个小时。

这是荷塘公安深耕“主动警务、快反警务”，案发后，
侦查实战中心立即启动“快反机制”，与茨菇塘派出所、
月塘派出所同步上案、信息共享。 视频侦查组第一时间
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，多机位同步追踪、多人集中
研判，迅速锁定嫌疑人行动轨迹；研判组同步开展人员
核查，精准确定嫌疑人身份；派出所警力则根据研判指
令，快速布控、精准抓捕。

这种合成作战模式，让案件侦破从过去的“以天计”
缩短到“以小时计”，让群众的安全感在“快反”中不断加
码，荷塘公安因此连续 6 年获评全省执法质量考评优秀
单位，先后获评全国依法治理创建活动先进单位、全国
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。

退休老民警重新披挂上阵。 “中国好人”杨定国走进
学校、单位讲党课、传经验，凌建明、李忠炳等老民警重
返区、街道综治中心调解一线。 在某养老机构一位老人
意外跌倒身亡的纠纷中，他们凭着几十年积累的群众工
作经验，与综治、街道人员一起，耐心沟通、厘清责任，最
终让家属和院方握手言和。 银发力量，成了基层治理的
“压舱石”。

从借力党政资源，到汇聚社会力量，再到深挖警力
潜能，荷塘公安构建众治格局，为“善治荷塘”增光添彩。
如今，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化解，安全隐患在萌芽中消除，
老百姓的安全感就藏在这些可感可触的日常里，“荷”衷
共济的治理智慧与力量定将香远益清、香飘万家。

■法官说法
农村土地房屋依附于宅基地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专属权利，法律对其交易设定严格的
特殊限制，这是认定合同效力、化解纠纷的关键依据。 根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相关政策规定，农村
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，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
织成员享有的专属权利，与成员身份紧密绑定，流转交
易有着明确的法定条件：一是买卖双方必须是同一农村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城镇居民、非本集体成员不具备购
房主体资格；二是买受人需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，遵循
“一户一宅”原则，不得违规多占宅基地；三是房屋买卖
需征得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 ，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
程序 ； 四是宅基地及房屋不得单独买卖， 房地一体流
转，严禁违法流转、炒卖农村宅基地。

该案中， 林某为安康乡 B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并
非案涉房屋所在的安康乡 A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不具
备案涉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的购买资格，双方签订的《房
屋转让合同》，虽系自愿签订，但违反了法律、行政法规
的强制性规定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。 同时，在明知房
屋及宅基地不能对外流转仍出售，房屋所有权人对此产
生的经济损失亦应承担部分过错责任。

近年来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城乡融合
发展，农村土地房屋流转需求日益增多，相关的买卖合
同纠纷也持续多发。 农村房屋买卖绝非普通商品交易，
身份限制、集体同意、一户一宅是不可突破的法定底线；
村民应恪守法律规定与诚信原则，不得违规对外出售房
屋，切勿因短期利益违背契约精神，否则需承担相应的
法律责任。 因此，在进行农村土地房屋交易时，务必提前
了解相关法律规定，严格遵循法定交易条件，签订规范
书面合同并履行集体审批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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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法治报讯（通讯员 黄连
香）近日，湘潭市森林公安局在湘
潭县光大天易环保能源（湘潭）有
限公司，对 2026 年第一季度执法
巡护和案件查办中收缴的一批非
法捕鸟工具进行公开集中无害化
销毁。

行动共销毁非法捕鸟网 18
张 、弩 2 张 、弹弓枪 2 支 、捕猎夹
14 个 、 猎套 2 个 、 竹鸡门套 16
个、 无人机坠箭 50 根以及
捕鸟电媒及配套电池 、
逆变器 1套，均系森林
公安民警在日常巡护
和专项打击行动中
依法收缴的危害鸟
类生存、 破坏生态
平衡的非法狩猎工
具。

活动中， 湘潭市
森林公安局负责人还通
报了近期侦办的一起典型
案件。

今年 2 月， 一段展示含疑似
猫头鹰在内的鸟类死体并标价售
卖的视频在湘潭县网络平台传
播。 经查，视频发布者为湘潭县花
石镇村民徐某， 其发布的疑似猫
头鹰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
物草鸮。

经侦查查实， 徐某自 2021 年
底开始， 在老家附近山林使用捕
鸟网等工具长期非法猎捕野生动

物 ，并将猎
获物多次贩

卖 给 他 人 食
用。民警在其存

放点查获貉、 凤头
鹰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

动物及小麂等“三有”保护野生动
物死体， 涉案野生动物总价值达
9.91 万元。 目前，徐某因涉嫌危害
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已被公安
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，案
件正在深挖彻办。

湘潭市森林公安局相关负责
人表示， 非法猎捕鸟类等野生动
物行为， 不仅直接导致大量鸟类
等野生动物死亡， 严重破坏野生

动物种群资源和生态平衡 ， 也极
易引发森林火灾等次生灾害 ，相
关涉案人员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
裁。 下一步，公安机关将以 “零容
忍”的态度，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加
强与林业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生
态环境等部门的协同联动 ， 深化
线索摸排，强化破案攻坚，坚决遏
制非法猎捕、 交易野生动物的违
法犯罪活动。

警方呼吁广大市民群众，自觉
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 ，不
捕、不卖、不买、不食野生动物，积
极举报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， 共同
营造保护野生动物、 维护生态安
全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斩断伸向野生鸟类的黑手
湘潭市森林公安局公开集中销毁非法捕鸟工具

湖南法治报通讯员 晏可慧
社会保险是劳动者权益的重

要保障， 劳动者自愿放弃参保的
承诺书、声明以及用人单位以“补
贴代替社保” 与劳动者签订的书
面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
而无效。 那么，劳动者此前已领取
的社保补贴是否需要退还用人单
位呢？ 近日，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
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
件。

2011 年 7 月， 黎某入职湖南
某医药公司， 签订了 《劳动合同
书》，至 2025 年 12 月，黎某达到法
定退休年龄，劳动合同自然终止 。
2016 年 1 月， 黎某向湖南某医药
公司出具 《自愿放弃购买社保承
诺书 》载明 ，自愿放弃缴纳社保 ，
公司将社保费用通过工资发放给
员工本人 。 湖南某医药公司自
2011 年 7 月至 2020 年 11 月向黎
某发放社保补贴 3 万余元 。 2025
年 12 月， 黎某向劳动仲裁委申请
仲裁，劳动仲裁委出具《不予受理
通知书 》。 后黎某诉至云溪区法
院， 要求湖南某医药公司为其补
缴 2011 年 7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

间的企业养老保险， 如不能补缴，
则赔偿因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造
成的损失 23 万余元。

在案件审理中，湖南某医药公
司辩称，公司已将养老保险等以社
保补贴的方式随同工资一起发放
给了黎某， 若黎某要求公司为其
补缴未缴的养老保险，则黎某应将
其领取的社保补贴费用返还公司。
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黎某与湖
南某医药公司基于真实意思表示
订立了劳动合同，合同合法有效 。
故法院确认原、 被告之间自 2011
年 7 月起至 2025 年 12 月存在劳
动关系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动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社会保险
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保资金来
源，逐步实行社会统筹。 用人单位
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
缴纳保险费。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
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 ， 用人单位
以发放社会保险补贴的形式代替
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，
违反法律规定，不能免除其缴纳义
务。 湖南某医药公司应当为黎某
补缴入职至今的社保费用 。 根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第一百

五十三条规定，违反法律 、行政法
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
无效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
五十七条规定 ， 民事法律行为无
效、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
后，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，
应当予以返还 。 劳动者自愿放弃
参保的承诺书、声明，以及双方就
此签订的书面协议，均因违反法律
强制性规定而无效；因此 ，基于合
同无效的法律后果，劳动者此前已
领取的社保补贴，依法应当予以退
还。

一审判决作出后，双方当事人
均未提起上诉，目前该案已生效。

法官说法：缴纳社会保险费是
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强制性
义务， 该义务不得通过双方协议、
发放补贴等任何形式免除 。 用人
单位必须严格履行参保责任，即便
劳动者主动要求将社保费直接折
现，也应坚决拒绝，不得以“社保补
贴”替代法定缴费。 劳动者也应认
清社保权益重要性，切勿因短期现
金利益放弃长远保障，对要求放弃
社保的违法行为要果断拒绝并依
法维权。

“补贴代替社保”违法
职工已领补贴须退还

活
动
现
场
。


